附件2

关于《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业全面恢复振兴的

若干政策措施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业全面恢复振兴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23〕4号）精神，着力推进2023年我市文化旅游市场全面恢复振兴，增强文化和旅游消费对钦州经济增长拉动作用，为我市全面实施“建大港、壮产业、造滨城、美乡村”四轮驱动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，结合钦州实际，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起草了《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业全面恢复振兴的若干政策措施（送审稿）》，（以下简称《政策措施》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依据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业全面恢复振兴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23〕4号）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3年1月，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起草《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业全面恢复振兴的若干政策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2月2日，征求市委宣传部等市直相关单位以及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协调指导局，三娘湾管理区管委意见，汇总各单位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
三、《政策措施》主要内容

《政策措施》主要内容如下：全面繁荣假日市场；突出特色产品供给；推进文旅融合和大健康产业发展；大力发展夜间经济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；提升特色商品消费水平；拓宽渠道“引客入钦”；繁荣发展入境旅游；强化数字科技赋能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；强化宣传推广力度；拓展文旅大会成果；强化市场规范运行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；强化助企政策支持；加大政策落实力度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文中未划线部分为桂政办发〔2023〕4号文件内容，划线部分为结合我市实际调整或增加的内容。



